
 

 
- 1 - 

 
 
 
 

“ ”
 

 

县纪委办公室： 

现将《勐海县“爱心助学”工程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印

发你们，请认真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并于 2016年 8月 26

日上午 12:00前反馈至县政府办公室，联系人及电话：玉帕罕，

5122280，5123178（传真）。 

 

 

                          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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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重教兴学、扶贫助学的传统美德，有效

整合全县各类爱心助学资源，为贫困家庭子女入学、完成学业提

供保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体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在全

县努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和舆论环境，现结合实际，制定

本方案。 

 

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原则，通过开展多渠道多

层面的“爱心助学”活动，着力构建覆盖全县的爱心助学帮扶、资

助和奖励长效机制，让社会爱心人士、社会组织献爱心、关心支

持教育有渠道、有平台，使需要帮助的学生得到帮助，让学习优

秀、品质良好、表现突出的学生，工作努力、成绩突出的一线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得到精神上的鼓励或物质上的奖励，引导社会爱

心人士、社会组织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增强责任感和荣誉感；

鼓励学生勤奋好学，积极向上；增强一线教师及教育者荣誉感和

获得感，激发工作积极性，推动全县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营造

尊师重教氛围，推动教育优先发展。 

 

    

为加强对全县爱心助学行动的组织领导，成立勐海县爱心助

学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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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组组组  长长长长：：：：玉帕新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副组长副组长副组长：：：：张  敏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岩坎兴    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胡红卫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政府外宣办主任 

成成成成  员员员员：：：：玉儿嫩    县扶贫办主任 

高  粉    县民政局局长 

胡永泰    县财政局局长 

欧  蓉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桂丹丹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张少红    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岩庄尖    共青团勐海县委书记 

秋  度    县妇联主席 

罗宏斌    县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商会会长 

岩温赛    县残联理事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由岩坎兴同志

兼任，负责全县爱心助学行动日常工作的开展。 

 

县政府外宣办县政府外宣办县政府外宣办县政府外宣办：：：：大力宣传爱心助学活动，向社会各界发出宣

传，邀请爱心人士参与爱心助学活动，并对爱心助学活动进行报

道。 

县教育局县教育局县教育局县教育局：：：：牵头组织全县爱心助学行动，协调各类爱心助学

有关事宜，负责整合协调爱心助学金的筹措和发放工作，安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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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资金用于全县爱心助学活动，并制定爱心助学计划和资金筹

措工作措施。 

县扶贫办县扶贫办县扶贫办县扶贫办：：：：协助教育部门做好全县贫困家庭学生的摸底工作

并建立贫困学生档案。 

县民政局县民政局县民政局县民政局：：：：协助教育部门做好“爱心助学工程”工作，对家庭

基本生活困难的学生给予临时生活困难救助，优先给予贫困学生

家庭和贫困教师家庭临时生活困难求助。 

县财政局县财政局县财政局县财政局：：：：协助教育部门做好“爱心助学工程”工作，负责筹

集、管理、监督财政专项爱心款。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助教育部门做好“十佳教育工

作者”“杰出贡献奖”的评选工作，将“十佳教育工作者”“杰出贡献

奖”纳入全县人才表彰范围，用好评选表彰结果。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严格执行和完善我县农村独生子女奖

学金政策。配合教育部门做好疾病防控工作。协助教育部门做好

“爱心助学工程”工作。 

县总工会县总工会县总工会县总工会：：：：发动工会会员单位和工会会员开展助学活动，牵

头做好“金秋助学”活动，帮扶困难职工和困难农民工子女就学。

优先给予贫困学生家庭和贫困教师家庭资助或求助范围。 

团县委团县委团县委团县委：：：：组织策划爱心助学慈善募捐活动，发动社会力量参

与爱心助学活动。积极争取上级团组织专项爱心助学款，整合上

级团组织分配的“希望工程”助学项目资金，为县内家庭困难学生

提供资助。负责组织好各级团组织开展摸底排查工作，为家庭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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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学生提供爱心资助。组织全县优秀少先队员、共青团员的评选

工作。 

县妇联县妇联县妇联县妇联：：：：积极发动全县女企业家、女青年、女干部参与爱心

助学活动。组织对“勐海县爱心助学工程”章程、资助办法等进行

宣传解读，提高群众知晓率。联合教育部门做好云南省“春蕾女

童”招生工作，减轻贫困优秀学生的家庭负担。整合“勐海县困境

妇女儿童帮扶救助会”中的助学资源，对符合条件资助的贫困学

生及时帮扶。 

县工商联县工商联县工商联县工商联：：：：配合教育部门开展全县爱心助学慈善募捐活动，

积极发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企业、商会等群体参与爱心助学。 

县残联县残联县残联县残联：：：：负责做好县籍考入大、中专就读的残疾学生及贫困

残疾人子女学生的资助工作，积极与上级业务部门联系，做好上

级下达的各项资助任务。优先将残疾贫困教师家庭纳入求助范

围。 

 

     

1.资助对象资助对象资助对象资助对象 

①勐海县户籍困难家庭学生。一是一是一是一是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指勐

海县户籍困难家庭在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普通高中阶

段就读的学生）；二是二是二是二是中职教育阶段学生（指勐海县户籍困难家

庭在中等专业学校及职业中学就读的学生）；三是三是三是三是高职高专教育

阶段学生（指通过县招生办录取的大专院校以上在读家庭贫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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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② 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指勐海县当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的在校就读学生。 

注：勐海县户籍困难家庭学生，根据申请对象由“爱心助学”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进一步核实为准。 

2.资助标准资助标准资助标准资助标准 

（（（（1））））基础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基础教育阶段 

①学前教育阶段，共分 3档资助。第一档是参照国家对普惠

性幼儿园资助政策，对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给予

500 元/生·年的资助；第二档是当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儿童给予

800 元/生·年的资助；第三档是当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直过

民族儿童给予 1000元/生·年的资助。 

②义务教育阶段，共分 2档资助。第一档是在认真落实好国

家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人口较少民族学生生活补助、营养

改善计划的同时，对一般贫困学生通过“爱心助学基金”给予资

助，资助标准：小学生 600元/生·年，中学生 900元/生·年；第二

档是当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就读学生，资助标准：小学生给予

900元/生·年，初中生给予 1100元/生·年。 

③普通高中阶段，共分 3档资助。参照国家《普通高中国家

助学金实施办法》在享受全县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基础上进行资

助。一档是对一般贫困学生通过“爱心助学基金”给予资助，资助

标准：1500元/生·年。第二档是对当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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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学生进行资助，资助标准：2500元/生·年。第三档是对当年“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的直过民族学生，资助标准：3000元/生·年。 

（（（（2））））中职教育中职教育中职教育中职教育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职业高中和其他类高职高中，共分 3档资助。参照国家《中

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实施办法》，在享受全县高中阶段免费教

育基础上进行资助。一档是对一般贫困学生通过“爱心助学基金”

给予资助，资助标准：1500元/生·年。第二档是对当年“建档立

卡”贫困户在校就读学生进行资助，资助标准：2500元/生·年。

第三档是对当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直过民族学生，资助标

准：3000元/生·年。 

（（（（3））））高职高专高职高专高职高专高职高专教育教育教育教育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大专以上院校（含大专），分 3档资助。一档是对当年考上

大专以上院校（含大专）或在读的一般贫困大学生给予 2000元/

生·年的资助；第二档是对考上大专院校的当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学生，给予 3000元/生·年的资助，考上一本院校的当年“建档

立卡”贫困户学生给予 5000元/生·年的资助；第三档是对当年“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的直过民族学生考上大专以上院校（含大专）

给予 5000元/生·年的资助。 

3.资助对象的审核资助对象的审核资助对象的审核资助对象的审核、、、、确定及备案确定及备案确定及备案确定及备案 

结合各种毕业升学考试及录取结果，县内就读的义务教阶段

及高中阶段（含职高、中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需学生本人在

8 月 20日前提出申请，由村委会（社区、生产队）审批，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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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民小组（居民小组）公示 5天，提交学生所就读学校审核并

备案，学校将汇总学生人数统一提交县“爱心助学”工程领导小组

办公室备案，县“爱心助学”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评审组审核

确定受资助学生，最后报县“爱心助学”工程领导小组审批后给予

资助。在县外就读的大专院校学生，由本人于 10月 31日前提出

申请，由村委会（社区、生产队）做出申请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

定，并在本村民小组（居民小组）公示 5天，提交县“爱心助学”

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县“爱心助学”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

织评审组审核确定受资助学生，最后报县“爱心助学”工程领导小

组审批后给予资助，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申请对象条件的审核，

依据县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工商联等成员单位资助条件统

一安排资助，提供资助的单位按照资助程序开展工作。各成员单

位接到困难家庭学生资助申请后必须报县“爱心助学”工程领导

小组统一安排。同一家庭不得受到多头资助，但符合条件的可以

就高受助。 

 

1.奖励对象奖励对象奖励对象奖励对象 

①拥有勐海县户籍，对当年（指义务教育、高中、中职）学

习优秀、品德良好、不断进步、具有突出表现的在校学生及考上

大专院校的优秀学子；②对教育教学成绩突出的教师、优秀班主

任、学校管理成绩突出的校园长、具有杰出贡献的教育工作者（指

学校管理者、一线教师），以及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各级各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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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③对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中做出指导的专家及领导，对教育事

业有贡献的社会爱心人士。 

2.奖励标准奖励标准奖励标准奖励标准 

（（（（1））））学生学生学生学生 

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县内学校毕业的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学业水平测试在全州前 50名，且在县内就读的，小学一次

性奖励学生 1000元，初中一次性奖励学生 1500元。同时，义

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学生每年评选一次优秀少先队员（200

人）和优秀共青团员（200人），每人奖励 200元。 

②高一新生奖：为留住好生源，对在我县内初中学校毕业且

在县内就读高中的全县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前 50名学生，对其在

高中三年学习期间除享受免学杂费及目前高中阶段所有资助政

策基础上，分层次给予奖励：1—5名，奖励 10000元，6—10名，

奖励 6000元，11—20名，奖励 4000元，21—50名，奖励 2000

元。 

同时对在我县内初中学校毕业且在辖区内就读高中的全县

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前 20名学生，按 5000元/生标准奖励考生所

毕业初中学校，其中校领导占 30%，班主任 20%，任课教师占

50%。 

③高一阶段奖：每学年，全州期末联考成绩位于全州年级前

50名，每生每年发放奖学金 1000元；前 100名，每生每年发放

奖学金 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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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高二阶段奖：文科文科文科文科：：：：每学年，全州期末联考成绩位于全州

年级前 50名，每生每年发放奖学金 1000元；前 100名，每生每

年发放奖学金 600元。理科理科理科理科：：：：每学年，全州期末联考成绩位于全

州年级前 50名，每生每年发放奖学金 1000元；前 100名，每生

每年发放奖学金 600元。  

⑤上一本分数线学生奖：对在县内就读，考取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的学生，每生奖励 50000元。对在县内就读，当年普通高

考成绩上一本分数线的，给予一次性奖励学生 10000元；职高毕

业学生升入本科的，一次性奖励学生 5000元。 

（（（（2））））教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者 

①按照《勐海县教育系统关于“杰出贡献奖”的评选奖励办

法》，每三年组织一次“杰出贡献奖”评选，对 5 名“杰出贡献奖”

获得者奖励每人 10000元，分别颁发荣誉证书 1本； 

②按照《勐海县教育系统关于“十佳教育工作者”的评选奖励

办法》，每年组织一次“十佳教育工作者”评选，对 10名“十佳教

育工作者”奖励每人 5000元，分别颁发荣誉证书 1本； 

③按照《勐海县教育局校（园）长考核办法》，在学年管理

中考核为优秀的校（园）长（每年 10人）每人奖励 3000元，分

别颁发荣誉证书 1本； 

④按照《勐海县教育系统关于“优秀班主任”的评选奖励办

法》，每年组织一次“优秀班主任”评选，对 100名优秀班主任奖

励每人 1000元，分别颁发荣誉证书 1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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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按照《勐海县教学质量评价奖惩办法》，评出当年教育教

学成绩突出教师进行奖励，其中：教学质量一等奖每人 1000元，

二等奖每人 800元，三等奖每人 600元，进步奖每人 600元，分

别颁发荣誉证书 1 本（教学质量奖教师人数按照当年教师数的

15%进行奖励）。 

（（（（3））））教师团队教师团队教师团队教师团队 

①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集体奖：根据小学学业水平测试、

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和高考成绩提升情况，设立学校教学质量综合

奖、年级教学质量集体奖、学校贡献奖、高分奖等教学质量提升

集体奖。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集体奖具体奖项设置、奖励标准

和操作办法按《勐海县教学质量评价奖惩办法》（海教字﹝2015

﹞257号）执行。 

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专家指导奖：为加大专家指导的力度，

对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做出指导的专家和领导，给予奖励。 

③上一本分数线学生教师团队奖：对在县内就读，当年普通

高考成绩上一本分数线的， 按每生 10000元给予毕业学校教师

团队奖；职高毕业学生升入本科的，按每生 5000元给予毕业学

校教师团队奖。其中：普高、职高学校团队奖励金 80%的奖金用

于奖励授课教师，5%的奖金用于奖励学校校长，15%的奖金用

于奖励学校领导班子和为高三提供服务的非教学人员； 

“④ 一师一校”校点教师奖：对在县内条件艰苦的“一师一校”

校点教师给予 1500元/人·年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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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一是一是一是由县级财政每年纳入经费预算

250万元；二是二是二是二是由教育费附加经费投入 200万元；三是三是三是三是由社会爱

心团体、人士捐助。 

 

（一）每年教师节期间，召开勐海县教育工作大会，对 “十

佳教育工作者” 、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等对教育教学质量有提

升的个人、集体及社会爱心人士、企业代表给予表彰。 

（二）每年由县教育局组织召开总结表彰会，县教育局组织

学校对受奖学生给予表彰。 

（三）由县教育局牵头，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工

商联等部门配合，定期或不定期（每年不少于两次）召开社会爱

心人士座谈会，对未在教育工作大会上受表彰的社会爱心人士、

企业进行表彰。 

（四）每年召开与贫困学生家长座谈会，发放助学金。 

（五）受到奖励的要在勐海的公众宣传平台进行宣传。 

（六）成立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制定资金管理办法，依照财

经管理相关规定进行统一管理。对政策范围内的助学金：使用时

严格申报、审批、拨付、发放工作程序，加强公示公开工作，接

受政府、审计、纪检、学校、家长及社会监督。对爱心人士的捐

赠款：使用时按照捐赠人的意愿，严格发放工作程序，做好公示

公开工作，接受捐赠者、学校、家长及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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